
 

 

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题目 

（2007年） 

﹏﹏﹏﹏﹏﹏﹏﹏﹏﹏﹏﹏﹏﹏﹏﹏﹏﹏﹏﹏﹏﹏﹏﹏﹏﹏﹏﹏﹏﹏﹏﹏﹏﹏﹏﹏﹏﹏﹏ 

注意事项： 

各个参赛队应根据下列材料和相关法律规定，分别从仲裁案件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角度

准备书面代理意见；并根据比赛抽签的结果作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出庭发表代

理意见并参加仲裁庭辩论。 

本案中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固定为1：8。 

本案中双方提交的附件和证据材料均已为双方所认可。 

﹏﹏﹏﹏﹏﹏﹏﹏﹏﹏﹏﹏﹏﹏﹏﹏﹏﹏﹏﹏﹏﹏﹏﹏﹏﹏﹏﹏﹏﹏﹏﹏﹏﹏﹏﹏﹏﹏﹏ 

 

案件材料（包括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转交的申请人提交的仲裁材料和被申请人

提交的仲裁材料，共两部分）： 

 

 

 

第一部分：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送达给被申请人的仲裁案件材料 

 

A2006008号银星有限公司合同争议案通知书 

 

被申请人：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 

 

 关于题述争议案，申请人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15日在本会

申请仲裁。本会经审查认为立案手续完备，特向贵公司发出仲裁通知，并随函转去申请人提

交《仲裁申请书》及四份附件各一式一份，请查收，并请于收到此通知后45日内提交答辩书

和相关证明材料。 

 

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章） 

2006年10月18日 

 

 

《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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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陇西省江州市锦程路８号 

法人代表：张宏源 

 

被申请人：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 

地址：德曼国巴伐利州尼斯镇６号 

法人代表：李安东 

 

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  

 

根据申请人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德曼国

慕尼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1999年6月2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仲裁条款的约定，

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特向

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1． 终止双方1999年6月2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解散合作公司； 

2． 裁定被申请人因违反《合作合同》规定的出资和继续建设银星大厦的义务，应向申

请人赔偿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 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七年来银星商场租金损失人民币2100万元及相应利息； 

4． 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交还超过申请人出资额部分的银星商业大厦辅楼的产权和经

营权； 

5． 裁定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事实概述： 

1994年2月1日，江州市人民政府将江州市南城街以东10亩土地划拨给申请人使用。申请

人于1994年9月1日取得江州市规划管理局《修建许可证》，并开始建设主楼30层、辅楼6层的

银星商业大厦，主楼被称为银星大厦，辅楼被称为银星商场。至1997年底，申请人利用自有

资金及江州市商业银行贷款，已完成辅楼银星商场的土建、装修并投入使用，其中位于辅楼

第六层的歌舞厅曾在1998、1999两年被江州市电视台作为春节联欢晚会会场使用。银星大厦

同期即1997年底已建至10层。 

由于资金不足，申请人无力继续建设银星大厦。1999年4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接洽合

作建设银星大厦事宜，1999年6月1日申请人同意选择被申请人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建设银星大

厦。 

1999年6月20日，申请人为甲方与被申请人为乙方签订了《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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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及《章程》，共同成立了江州银星有限公司（下称“合作公司”），约定合作公司注册

资金800万美元，申请人出资占49％，被申请人出资占51％。《合作合同》于1999年7月15日

获得陇西省政府批准，于同年7月24日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合作公司成立后即接收了银星大厦及银星商场，但中外双方未对上述资产履行评估、验

资手续，也未对以上建筑物哪一部分用于出资部分，及就非出资部分合作公司对申请人补偿

方式做出具体约定。被申请人利用其把持合作公司的便利，将申请人投资建设的银星商场随

意改建，并出租给江州百货有限公司（以合作公司合营的名义），每年收取300万元租金。在

申请人的强烈抗议下，2002年初江州百货已经退租。 

合作公司成立后，被申请人未能依约出资，出资形式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广州庆德服装

有限公司系被申请人的商业伙伴，其汇入合作公司的往来款也不是被申请人的出资；汇入陇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帐户的款项也不是注入合作公司的出资。因而申请人即对被申请人的履约

能力和诚意产生怀疑，要求终止合作；但被申请人未同意申请人要求，从此双方未待合作公

司正式运营，已产生严重分歧。在双方延续到今的所谓“合作”过程中，被申请人从未打算

对银星大厦未完工部分进行建设，而是想方设法从已建成的部分收取利润，因此合作公司从

未进行银星大厦的建设；从2002年起，合作公司甚至没有办理年检，也从未进行税务登记。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无论从法律上、事实上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从《合作合同》

签订之日起，双方即围绕着被申请人的出资、合作公司经营管理（实为申请人已建成之银星

商场的控制权）等问题争议不断。 

申请人将大量资产投入合作公司，善良地希望与被申请人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但事与

愿违，在成立合作公司后七年多的时间里，合作公司不仅没有建设银星大厦，反而使合作公

司的所有业务陷于停顿，几经协商，毫无结果。有鉴于此，申请人只得利用法律武器，向贵

会提起仲裁，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申请贵会尽快依法作出裁判，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章） 

2006年10月15日 

 

 

附件一：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合同》 

“…… 

第7条，甲、乙方合作经营的目的是：在江州建设、经营一座集吃、住、购物、娱乐于

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服务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其它方面合作，使合作双方都能尽快收回

投资。 

第9条，合作公司经营范围是：客房、餐厅、舞厅、美容厅、健身房、出租车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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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租赁及综合经营服务。 

…… 

第11条，合作公司的投资总额16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800万元），甲乙双方各占50％； 

第12条，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400万元）。其中甲方投入392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3136万元），占49％；乙方投入40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64万元），占51％； 

第13条，甲、乙双方按下列方式出资，总投资1600万美元，其中：注册资本800万美元，

甲方：49％，共计39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136万元）（已投入）。乙方：51％，共计408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3264万元），以现金支付。剩余投资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400万元）由合

作公司向中国的银行贷款解决。 

第14条合同经批准后，乙方按付款计划表付款。……在领取营业执照三十天内，乙方应

认缴其出资额的15％；在领取营业执照的三个月内，乙方应认缴其出资额的50%；在领取营

业执照的半年内，乙方应认缴其全部出资额。 

…… 

第17条，合作公司合同被批准后，乙方应投入的注册资本全部汇入合作公司账户后，大

厦已建成的商场、舞厅、仓库等全部收入开始归属合作公司，双方开始参与分成。 

第18条，合作公司所得按甲、乙双方在总投资中实际投入的比例进行分配。 

……” 

 

 

附件二：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合作章程》 

“…… 

第11条 甲、乙方按下列方式出资： 

甲方：认缴出资额为39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1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主要以现有江州银星商业大厦部分建筑面积作价投入。 

乙方：认缴出资额为40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6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

主要以现汇投入。其中部分资金可按照外汇抵押人民币的办法用美元向有关银

行抵押人民币贷款投入。 

……” 

 

 

附件三： 

 申请人提供的收到汇入款项证明： 

（一） 合作公司于1999年8月25日收到慕尼荷有限公司汇入的62万美元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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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公司于1999年10月20日前分三次共收到广州庆德服装有限公司以“往来款”

名义汇入的1400万元人民币的收据； 

（三） 合作公司于2000年1月30日收到陇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慕尼荷有限公司汇

入该院180万美元以偿还江州市商业银行到期贷款及利息的通知。 

 

 

附件四： 

《陇西省毕华会计师事务所资本验证报告》 

（[2000]陇毕会证字第101号） 

 根据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的申请，本所对中国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和德曼国慕

尼荷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作公司（江州银星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检验和评估，现将资

本验证结果报告如下：  

 “…… 

 经验证，甲方1999年8月31日投入经评估的银星大厦主楼14000平方米，计价人民币3136

万元（折合美元392万）。 

 ……” 

陇西省毕华会计师事务所（章） 

2000年6月10日 

 

 

 

 

第二部分：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送达给申请人的仲裁案件材料 

 

A2006008号银星有限公司合同争议案 

 

申请人：中国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 

 

 关于题述争议案，随函转去被申请人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寄至本会

的《仲裁答辩书》及六份证据各一式一份，请查收。 

 

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章） 

200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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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6008号银星有限公司合同争议案 

《仲裁答辩书》 

申请人：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陇西省江州市锦程路８号 

法人代表：张宏源 

 

被申请人：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 

地址：德曼国巴伐利州尼斯镇６号 

法人代表：李安东 

 

国际商贸仲裁委员会：  

 

就申请人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中外

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合作纠纷一案，针对申请人在其《仲裁申请》中的各项主张和提交的

材料，被申请人依据双方在合作经营江州银星有限公司过程中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

如下答辩： 

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中提出的仲裁请求的全部根据和理由都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

应被驳回。 

 

基本事实： 

 银星大厦项目（包括主楼和辅楼）原为申请人（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94年开工建设，

未纳入国家计划的自筹资金基建项目。申请人建设银星大厦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银行贷

款。由于大量到期银行贷款不能偿还，到1997年12月底，申请人因无法继续得到银行贷款、

建设资金不能落实而被迫停建。该工程在中外合作江州银星公司成立后被命名为“银星大

厦”。此时，银星大厦主楼已经建设至地上十层，辅楼已经基本建设完毕，已建成面积共合

26000平方米。 

 为落实银星大厦的建设资金，申请人经与被申请人洽谈协商，于1999年6月20日双方签

订了《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合同》及《章程》，共同成立了江州银星有限公司，建设

和经营银星大厦。 

 被申请人在合作公司成立后，按照合同规定向合作公司注入了其承担的全部投资。其中，

180万美元出资款应申请人要求及合作公司同意直接汇入陇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外汇帐户，用

于申请人偿还江州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利息。该款项显然是被申请人的出资。加上其他汇入

合作公司的款项，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合同规定的其全部出资义务。 

 申请人的出资是已经建成的全部工程。1999年6月2日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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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请人近期无力建设的江州银星大厦半拉子工程为基础，建立一个合作有限公司”。“申

请人以已建成房产入股”。该“半拉子工程”和“申请人已建成房产”即为申请人业已建成

的、建筑面积为26000平方米的、包括主楼地上十层和辅楼的银星大厦；双方随后签署的《合

作合同》和《合作章程》也确认了申请人应投入银星公司的相同内容的出资。 

 合作公司成立不久，申请人还提出要被申请人在约定出资之外，另行支付以偿还申请人

所声称的在签约前产生的数百万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在其无理要求被拒绝后，就在银星大

厦商场内电梯安装和装修等方面设置障碍，使得工程和商场开业被严重拖延，使得已经到达

施工现场的外国专家长期滞留江州，无法进入施工场地，以致不得不离开。由于申请人在成

立合作公司的谈判期间刻意隐瞒其已经将出资资产抵押的事实，被申请人在2000年3月初才

了解到，申请人曾向银行贷款数千万元，因贷款到期负有巨额债务，其约定出资资产已抵押

给银行。因此，银星大厦曾在2000年2月底被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并由此导致了一系

列法律诉讼。虽然最后合作公司通过上诉赢得了银星大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但这些事件严

重影响了银星大厦的施工以及合作公司对其资产行使合法权利。被申请人的大部分出资实际

上被用于偿还申请人所欠银行贷款和贷款利息。在被申请人同意将合作公司2001和2002年两

年收入共600万人民币交付申请人还贷款后，申请人依然没有表现出任何合作态度，拒不执

行董事会决议，也不向董事会提供正确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并把合作公司的有关印章

私自查封，使得合作公司无法继续从事正常建设和经营业务，也无法按照《合作合同》规定

进行贷款融资，双方无法继续合作，责任完全在申请人。 

 

 基于上述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请求仲裁庭： 

1． 依法驳回申请人第2至第5项仲裁请求； 

2． 裁定申请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阻挠合作公司正常经营，构成严

重违约； 

3． 裁定申请人返还被申请人的全部投资及相应的利息； 

4． 裁定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应当从合作公司经营收益中所得的分红及相应的利息； 

5． 申请人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及被申请人的律师费和其他因仲裁而支出的费用。 

 

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2006年11月25日 

 

 

证据一： 

《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与慕尼荷有限公司合作意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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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共同成立一家合作经营企业，建设和经营一个现代化综

合服务楼。 

第二条： 中方以已建成房产入股；外方以外汇投资入股。 

第三条： 合作经营企业将在中方现已无力建设的江州银星大厦半拉子工程的基础上继续建

设银星大厦，并从事经营和管理综合服务业务。 

……” 

中国陇西省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章）     德曼国慕尼荷有限公司（章） 

1999年6月2日                     1999年6月2日 

 

 

证据二：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批准证书》 

外经贸 陇字[1999]02号 

陇西省人民政府（章）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企业名称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 

……（略） 

……（略） 

……（略） 

……（略） 

投资内容 中方 现有固定资产 

外方 现金、设备 

合作年限 叁拾年 

经营范围 写字楼、客房、餐厅、舞厅、美容厅、健身房、 

商场的租赁及综合经营服务 

……（略） ……（略） 

 

……（略） 

 

 

证据三： 

陇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0）陇法经字第03号 

“…… 

本案经合议庭审理发现，原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书中有关内容侵犯了善意第三者的

权益，为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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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规定，撤销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第10号民事调解书，恢复银星有限公司对银星大厦

的占有、管理和处分的权利。 

……” 

陇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章） 

（合议庭成员姓名略） 

2000年4月5日 

 

 

证据四：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银董字第2号] 

2000年4月18日 

“…… 

第五条 双方同意继续建设、装修、经营和对外出租银星大厦。 

第六条 外方确认同意将合作公司2001和2002年两年收入共600万人民币交付中方供

中方归还贷款本息，并进一步通过银行贷款进行投资。 

……” 

中外合作江州银星有限公司董事：（签名） 

（签名） （签名） （签名） （签名） 

 

证据五： 

《陇西省毕华会计师事务资本验证报告》 

（[2000]陇毕会证字第60号） 

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 

 我所接受委托，对你公司银星商业大厦现有资产（包括在建工程）进行了评估，现将资

本验证结果报告如下：  

 “一. 评估目的：根据委托，评估你公司银星商业大厦准备与外商进行合作经营资产的

价格。 

 二. 评估资产范围：包括：房屋建筑物（含主楼的在建工程、辅楼、库房等建筑物）和

配套设备。 

 三. 评估对象状况：……主楼已建成10层，辅楼已基本建成，……。共计完成投资额5500

万元人民币。目前由于资金问题，主楼处于停建状况。 

 ……”  

陇西省毕华会计师事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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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5日 

 

 

证据六：  

《资产评估结果确认通知书》 

陇国资认定[2000]第007号 

江州市宏源产业有限公司： 

 陇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于2000年2月26日收到你单位报送的投入银星商业大厦的全部资

产评估结果。经我局审核、验证，确认资产总价值为人民币（大写）伍仟伍佰万元整。 

 

核准机关：陇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章） 

2000年2月28日 

 


